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678號

原      告  黃月琴  

訴訟代理人  羅瑞林  

被      告  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家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文賢  

被      告  賴永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富

御捷境社區（下稱系爭社區）12樓之住戶，被告賴永騰為受

僱於被告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揚公司）並駐派於

系爭社區之警衛，於民國112年間賴永騰向郵務人員表示原

告未居於此地，擅將信件交郵務人員以查無此人為由退回，

致原告未收受本院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本票裁定（下稱系

爭本票裁定，裁准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7萬元）之訴訟文

書，致原告無法即時提起相關訴訟尋求救濟，債權人即執系

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原告始收到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576號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

事件）之訴訟文書，原告所有之不動產已遭查封且進入拍賣

程序，侵害原告之訴訟權及財產權，而漢揚公司為賴永騰之

雇主，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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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

償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數額，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萬

元。

二、被告部分：

　㈠漢揚公司則以：原告因平日係獨自居住，賴永騰約有一個月

時間未見原告出入系爭社區，唯恐代收信件未能即時交付原

告致其權益受影響，故向郵務人員說明原由並詢問可否將系

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寄存於警察機關，改由警察機關辦理

信件通知及領收事宜，郵務人員即將文書攜回，賴永騰並未

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住於系爭社區，否則豈會於112年

及113年5月間均有代為原告收受其他信件之記錄，至於系爭

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信封登載「㈦無此人」並非賴永騰填

載，僅為郵局之行政作業記載方式，縱原告未能收受系爭本

票裁定相關訴訟文書，仍得循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5條等

相關規定提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並未因此喪失權益，原告

本件請求被告賠償，實屬牽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

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㈡賴永騰則以：原告之信件約每月初一、十五才會下樓領取，

系爭本票裁定寄送期間，原告都未下樓領取，故先將該信件

退回，交由郵務人員及轄區警察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經查，系爭本票裁定前經本院寄送至原告所在地「桃園市○

○區○○○路000號12樓之1」地址，於訴訟文書不能送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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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報告書上勾選「㈦無此人」退回後，經本院執行處於113

年2月6日予以公示送達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

票字第3291號案卷，核閱屬實。估不論該信件遭退回是否允

當，然觀諸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示，債權人於113年4月30日

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民事執

行處於113年5月3日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告所有不動產之

查封事宜，並副知原告，原告曾於113年5月10日聲請到院閱

卷等節，可知原告至遲應於113年5月間即已知悉其所有財產

遭強制執行、及債權人所持執行名義為系爭本票裁定等事

宜，至該院執行處定113年12月12日第1次拍賣不動產之時，

相隔已有7月之久，如原告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與實體權利

義務關係不符，當可於此段期間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然原

告自承其因資力及不諳法律而未提出救濟（見本院卷第92頁

反面），顯見原告之財產權及訴訟權如受有損害，應係其自

身事由而聽任執行法院續行拍賣程序，與系爭本票裁定有無

送達、有無遭不當退回一事無關，是賴永騰縱有因一時不查

而告知郵務機關錯誤訊息，此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存在；雖原告嗣又改稱其事後曾向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果爾，原告

之訴訟權應無受侵害之虞，其財產權亦未因執行所得價款分

配與債權人而有受損之情，是原告應無任何權利受侵害可

言。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就其訴訟權及財產權遭侵害而

請求損害賠償，於法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

業法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失47萬元，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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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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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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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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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678號
原      告  黃月琴  
訴訟代理人  羅瑞林  
被      告  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家昌  


訴訟代理人  陳文賢  
被      告  賴永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富御捷境社區（下稱系爭社區）12樓之住戶，被告賴永騰為受僱於被告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揚公司）並駐派於系爭社區之警衛，於民國112年間賴永騰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於此地，擅將信件交郵務人員以查無此人為由退回，致原告未收受本院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裁准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7萬元）之訴訟文書，致原告無法即時提起相關訴訟尋求救濟，債權人即執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原告始收到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576號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訴訟文書，原告所有之不動產已遭查封且進入拍賣程序，侵害原告之訴訟權及財產權，而漢揚公司為賴永騰之雇主，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數額，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萬元。
二、被告部分：
　㈠漢揚公司則以：原告因平日係獨自居住，賴永騰約有一個月時間未見原告出入系爭社區，唯恐代收信件未能即時交付原告致其權益受影響，故向郵務人員說明原由並詢問可否將系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寄存於警察機關，改由警察機關辦理信件通知及領收事宜，郵務人員即將文書攜回，賴永騰並未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住於系爭社區，否則豈會於112年及113年5月間均有代為原告收受其他信件之記錄，至於系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信封登載「㈦無此人」並非賴永騰填載，僅為郵局之行政作業記載方式，縱原告未能收受系爭本票裁定相關訴訟文書，仍得循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5條等相關規定提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並未因此喪失權益，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賠償，實屬牽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賴永騰則以：原告之信件約每月初一、十五才會下樓領取，系爭本票裁定寄送期間，原告都未下樓領取，故先將該信件退回，交由郵務人員及轄區警察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本票裁定前經本院寄送至原告所在地「桃園市○○區○○○路000號12樓之1」地址，於訴訟文書不能送達事由報告書上勾選「㈦無此人」退回後，經本院執行處於113年2月6日予以公示送達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案卷，核閱屬實。估不論該信件遭退回是否允當，然觀諸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示，債權人於113年4月30日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3日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告所有不動產之查封事宜，並副知原告，原告曾於113年5月10日聲請到院閱卷等節，可知原告至遲應於113年5月間即已知悉其所有財產遭強制執行、及債權人所持執行名義為系爭本票裁定等事宜，至該院執行處定113年12月12日第1次拍賣不動產之時，相隔已有7月之久，如原告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與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不符，當可於此段期間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然原告自承其因資力及不諳法律而未提出救濟（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顯見原告之財產權及訴訟權如受有損害，應係其自身事由而聽任執行法院續行拍賣程序，與系爭本票裁定有無送達、有無遭不當退回一事無關，是賴永騰縱有因一時不查而告知郵務機關錯誤訊息，此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雖原告嗣又改稱其事後曾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果爾，原告之訴訟權應無受侵害之虞，其財產權亦未因執行所得價款分配與債權人而有受損之情，是原告應無任何權利受侵害可言。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就其訴訟權及財產權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於法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失47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678號

原      告  黃月琴  

訴訟代理人  羅瑞林  

被      告  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家昌  



訴訟代理人  陳文賢  

被      告  賴永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富御捷境

    社區（下稱系爭社區）12樓之住戶，被告賴永騰為受僱於被

    告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揚公司）並駐派於系爭社

    區之警衛，於民國112年間賴永騰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

    於此地，擅將信件交郵務人員以查無此人為由退回，致原告

    未收受本院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

    裁定，裁准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7萬元）之訴訟文書，致原

    告無法即時提起相關訴訟尋求救濟，債權人即執系爭本票裁

    定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原告始收到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26576號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之訴訟文書，原告所有之不動產已遭查封且進入拍賣程序，

    侵害原告之訴訟權及財產權，而漢揚公司為賴永騰之雇主，

    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

    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系爭

    本票裁定所示之數額，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萬元。

二、被告部分：

　㈠漢揚公司則以：原告因平日係獨自居住，賴永騰約有一個月

    時間未見原告出入系爭社區，唯恐代收信件未能即時交付原

    告致其權益受影響，故向郵務人員說明原由並詢問可否將系

    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寄存於警察機關，改由警察機關辦理

    信件通知及領收事宜，郵務人員即將文書攜回，賴永騰並未

    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住於系爭社區，否則豈會於112年

    及113年5月間均有代為原告收受其他信件之記錄，至於系爭

    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信封登載「㈦無此人」並非賴永騰填載

    ，僅為郵局之行政作業記載方式，縱原告未能收受系爭本票

    裁定相關訴訟文書，仍得循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5條等相

    關規定提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並未因此喪失權益，原告本

    件請求被告賠償，實屬牽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

    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㈡賴永騰則以：原告之信件約每月初一、十五才會下樓領取，

    系爭本票裁定寄送期間，原告都未下樓領取，故先將該信件

    退回，交由郵務人員及轄區警察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

    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經查，系爭本票裁定前經本院寄送至原告所在地「桃園市○○

    區○○○路000號12樓之1」地址，於訴訟文書不能送達事由報

    告書上勾選「㈦無此人」退回後，經本院執行處於113年2月6

    日予以公示送達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票字第3

    291號案卷，核閱屬實。估不論該信件遭退回是否允當，然

    觀諸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示，債權人於113年4月30日持系爭

    本票裁定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民事執行處於

    113年5月3日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告所有不動產之查封事

    宜，並副知原告，原告曾於113年5月10日聲請到院閱卷等節

    ，可知原告至遲應於113年5月間即已知悉其所有財產遭強制

    執行、及債權人所持執行名義為系爭本票裁定等事宜，至該

    院執行處定113年12月12日第1次拍賣不動產之時，相隔已有

    7月之久，如原告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與實體權利義務關係

    不符，當可於此段期間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然原告自承其

    因資力及不諳法律而未提出救濟（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

    顯見原告之財產權及訴訟權如受有損害，應係其自身事由而

    聽任執行法院續行拍賣程序，與系爭本票裁定有無送達、有

    無遭不當退回一事無關，是賴永騰縱有因一時不查而告知郵

    務機關錯誤訊息，此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存在；雖原告嗣又改稱其事後曾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起異

    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果爾，原告之訴訟權

    應無受侵害之虞，其財產權亦未因執行所得價款分配與債權

    人而有受損之情，是原告應無任何權利受侵害可言。從而，

    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就其訴訟權及財產權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

    償，於法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

    業法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失47萬元，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1678號

原      告  黃月琴  

訴訟代理人  羅瑞林  

被      告  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家昌  



訴訟代理人  陳文賢  

被      告  賴永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富御捷境社區（下稱系爭社區）12樓之住戶，被告賴永騰為受僱於被告漢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揚公司）並駐派於系爭社區之警衛，於民國112年間賴永騰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於此地，擅將信件交郵務人員以查無此人為由退回，致原告未收受本院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本票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裁准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7萬元）之訴訟文書，致原告無法即時提起相關訴訟尋求救濟，債權人即執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原告始收到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26576號強制執行程序（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訴訟文書，原告所有之不動產已遭查封且進入拍賣程序，侵害原告之訴訟權及財產權，而漢揚公司為賴永騰之雇主，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數額，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萬元。

二、被告部分：

　㈠漢揚公司則以：原告因平日係獨自居住，賴永騰約有一個月時間未見原告出入系爭社區，唯恐代收信件未能即時交付原告致其權益受影響，故向郵務人員說明原由並詢問可否將系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寄存於警察機關，改由警察機關辦理信件通知及領收事宜，郵務人員即將文書攜回，賴永騰並未向郵務人員表示原告未居住於系爭社區，否則豈會於112年及113年5月間均有代為原告收受其他信件之記錄，至於系爭本票裁定之訴訟文書信封登載「㈦無此人」並非賴永騰填載，僅為郵局之行政作業記載方式，縱原告未能收受系爭本票裁定相關訴訟文書，仍得循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5條等相關規定提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並未因此喪失權益，原告本件請求被告賠償，實屬牽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賴永騰則以：原告之信件約每月初一、十五才會下樓領取，系爭本票裁定寄送期間，原告都未下樓領取，故先將該信件退回，交由郵務人員及轄區警察處理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本票裁定前經本院寄送至原告所在地「桃園市○○區○○○路000號12樓之1」地址，於訴訟文書不能送達事由報告書上勾選「㈦無此人」退回後，經本院執行處於113年2月6日予以公示送達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112年度票字第3291號案卷，核閱屬實。估不論該信件遭退回是否允當，然觀諸系爭執行事件案卷所示，債權人於113年4月30日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民事執行處於113年5月3日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告所有不動產之查封事宜，並副知原告，原告曾於113年5月10日聲請到院閱卷等節，可知原告至遲應於113年5月間即已知悉其所有財產遭強制執行、及債權人所持執行名義為系爭本票裁定等事宜，至該院執行處定113年12月12日第1次拍賣不動產之時，相隔已有7月之久，如原告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與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不符，當可於此段期間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然原告自承其因資力及不諳法律而未提出救濟（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顯見原告之財產權及訴訟權如受有損害，應係其自身事由而聽任執行法院續行拍賣程序，與系爭本票裁定有無送達、有無遭不當退回一事無關，是賴永騰縱有因一時不查而告知郵務機關錯誤訊息，此行為與原告受損害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雖原告嗣又改稱其事後曾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提起異議之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反面），果爾，原告之訴訟權應無受侵害之虞，其財產權亦未因執行所得價款分配與債權人而有受損之情，是原告應無任何權利受侵害可言。從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就其訴訟權及財產權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於法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保全業法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失47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廖子涵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